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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宁波财经学院质评办
宁波财经学院教务处

质评〔2023〕7 号

宁波财经学院关于开展

第四批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宁波财经学院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方案》（宁财院

〔2021〕44 号）文件精神和学校评估工作安排，定于本学期启

动第四批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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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及以前设置的且未接受学校应用型专业评估的所有

本科专业都可参加第四批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。

二、组织与实施

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由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

室组织实施，各参评专业所在分院为责任单位，分院教学副院长

为责任人，专业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。教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为

共同参与单位。

三、评估内容与重点

评估内容包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、师资队伍结构与水平、

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改革、实践教学条件与

体系建设、教学管理与教学效果等六个方面。

其中，重点评价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

成情况，着重考察专业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，专业建设、

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的融合度，课程体系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

达成的支撑度，核心课程对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支撑度。评估指

标详见《宁波财经学院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方案》（宁财院〔2021〕

44 号）文件附件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本次应用型本科专业评估采用专业自评、校内诊断、校外专

家评估相结合的三阶段评估方式。

1.专业自评（2023 年 10 月-2023 年 12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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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分院统一领导下，专业负责人组织专业团队全体教师共

同参与，依据学校应用型专业评估指标体系，逐项对照检查，总

结经验、分析薄弱环节，找出存在问题，撰写专业自评报告（自

评报告格式参照本通知附件）。

2.校内诊断（2024 年 1 月-2024 年 3 月）

校内诊断由专业所在学院组织，邀请行业企业、专业同行、

教学管理、用人单位等相关人员，对专业自评及建设情况进行分

析诊断，形成应用型专业诊断报告。

3.校外专家评估（2024 年 4 月）

根据专业特点，选取评估专家，对专业进行评估，形成专家

评估结论及对专业的发展意见。

4.反馈改进。评估反馈采用会议反馈和书面反馈两种形式，

对专家提出的问题、建议，相关职能部门、学院、专业在认真梳

理研究基础上，制定整改计划和改进目标。

五、要求

1.专业自评环节是评估的关键环节，各分院要高度重视，要

有分院主要领导亲自挂帅，各项工作落实到人，防止评估工作走

过场。

2.自评报告及相应支撑材料要以事实说话，所有结论均要有

相应证据证明，切忌空话套话。如: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达成度的

结论表述，应有相应的测试方案及测试结果提供支持。

3.各相关专业经自评后，将专业自评报告、支撑材料目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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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稿材料于2024年 3月30日前报送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

室邮箱 zhipingban@163.com，由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统

一安排后续评估环节。

附件：宁波财经学院应用型专业自评报告（参考格式）

宁波财经学院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

宁波财经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10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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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宁波财经学院应用型专业自评报告（参考格式）

一、专业基本情况

包括专业设置年份、专业在校生情况、毕业生情况、获得建

设立项情况等。

二、专业自评综述

简要说明专业自评情况及自评结论。

三、专业自评简况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等级

1.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

1.1 专业定位与建设规划

*1.2 培养方案

1.3 课程体系

存在问题
提出专业在培养目标定位、培养方案、课程体

系指标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

2.教师队伍结构与水平

2.1 数量与结构

*2.2 应用型教师队伍建设

2.3 教育教学水平

存在问题
提出专业教师队伍结构与水平指标中存在的

三个主要问题

3.人才培养模式改革
*3.1 合作机制与社会参与度

*3.2 改革成效

存在问题
提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指标中存在的三

个主要问题

4.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

*4.1 课程建设

4.2 课堂教学

4.3 教研活动

存在问题
提出专业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指标中存在的

三个主要问题

5.实践教学
*5.1 实践教学条件建设

*5.2 实践教学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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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5.3 学生第二课堂与创新创业实践

*5.4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与实习

存在问题
提出专业实践教学指标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

题

6.质量管理与教学效果

6.1 质量管理

6.2 教学成效

*6.3 就业与社会评价

存在问题
提出专业质量管理与教学成效指标中存在的

三个主要问题

四、分指标自评

各专业按照六项一级指标，分别详细陈述自评依据及自评结

论，指出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原因分析，提出改进思路、

举措及工作计划等。

宁波财经学院质评办 2023年10月 8日印发


